
  112年臺北市立北安國民中學資通安全小組宣導事項  

一、本校教職員生皆應守 108年 1月 18日報局核定生效之臺北市北安國民中學資訊安全

維護計畫（D級機關資通維護計畫）規定。 

二、本校（機關）所屬人員之平時考核或聘用，依據公務機關所屬人員資通安全事項獎懲

辦法、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標準表，及臺北市立國民中學

組織規程規定辦理之。 

三、依據資通安全法規定，機關每位員工每年需進行 3小時的資訊安全通識教育訓練。 

四、依據教育局資訊教育科政策，學校教師(含代理教師)每年需參加 3小時的資訊素養教

育研習。

 

 


